芒市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调整方案
（初稿）

根据《云南省城镇保障性住房价格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政府主导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以成本租金为基础，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承租人收入状况和市场平均租金水平分级核定。租金不得高于同时期、同地段或同区域、同类别普通商品房住房市场租金的70%。
由于我市公共租赁住房自建成分配以来，租金一直沿用2015年建成初期制定的标准执行，且收取标准均为当年最低市场租金的70%，至今未进行过调整。随着近几年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小区周边市场租金大幅上涨、管理运营成本增加等因素，现执行的租金标准已经不符合市场水平和管理需求。为有效解决管理成本，缓解财政压力，提升公共租赁住房的运营管理水平，根据《云南省城镇保障性住房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政策法规，拟对南蚌小区、风平小区、大湾小区、咖啡小区、盛世佳园、城北小区90号、斑色路3-36号等公共租赁住房小区租金进行调整及核定。
1、  政策依据
《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通知》（建保〔2013〕178号 ）；《云南省城镇保障性住房价格管理暂行办法》；《云南省民政厅关于低收入家庭认定事项的通知》（云民办发〔2020〕15号 ）；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德宏州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通告》（德政规〔2018〕2号）等相关政策法规。
2、 基本情况
（1） 拟调价公租房现租金标准情况
1. 风平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6元。
2. 南蚌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7元。
3. 大湾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4元。
4. 咖啡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4元。
5. 盛世佳园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7元。
6. 城北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7元。
7. 斑色路公租房小区公租房未定。
   低保及低收入家庭执行标准为：低保家庭每月每平方米2.2元；低收入家庭每月每平方米2.83元、3.66元。
（二）成本租金情况
1.风平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成本租金=6.04+2.42+0.37+0.86=9.69元/月·平方米。
2.南蚌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成本租金=5.52+2.1+0.37+0.86=8.85元/月·平方米。
3.大湾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成本租金=6.51+2.6+0.37+0.86=10.34元/月·平方米。
4.咖啡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成本租金=6.58+2.63+0.37+0.86=10.44元/月·平方米。
5.盛世佳园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成本租金=5.54+2.18+0.37=8.01元/月·平方米。
6.城北小区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成本租金=3.21+1.28+0.37=4.86元/月·平方米。
7.斑色路公租房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成本租金=3.31+1.32+0.37=5.01元/月·平方米。
（三）市场租金调查情况
根据德宏州鸿房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芒市公共租赁住房周边普通商品房市场租金调查报告》结论：
1、 风平小区周边普通商品房市场租金平均为18.06元/平方米.月。
2、 大湾小区周边普通商品房市场租金平均为12.21元/平方米.月。
3、 南蚌小区周边普通商品房市场租金平均为17.69元/平方米.月。
4、 盛世佳园小区周边普通商品房市场租金平均为16.76元/平方米.月。
5、 城北小区周边普通商品房市场租金平均为10.5元/平方米.月。
6、 斑色路小区周边普通商品房市场租金平均为14.19元/平方米.月。
7、 咖啡小区由于周边无参考故未做。
   三、租金调整方案
（一）租金调整范围
本次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调整范围为南蚌小区9118套，风平小区1624套，大湾小区1640套，咖啡小区1064套；白象小区318套，广腊亮小区457套，盛世佳园640套，城北小区27套，斑色路小区15套，森茂花苑36套，不含位于各乡镇政府、卫生、教育和政企共建周转房。   
（二）调整内容
结合各小区地理位置、小区配套设施以及入住率等实际，各小区租金调整及定价如下：
1.南蚌小区、风平小区等7个小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在原基础上每月每平方上调2元，调整后租金标准为：南蚌小区9元/月·平方米（森茂花苑位于南蚌小区旁，参照南蚌小区租金标准9元/月·平方米执行）；盛世佳园9元/月·平方米；城北小区9元/月·平方米；风平小区8元/月·平方米、大湾小区6元/月·平方米、咖啡小区6元/月·平方米。
2.广腊亮小区、白象小区公共租赁住房由于小区目前租金水平较高，租金标准不做调整，仍按原价9.78元/月·平方米执行。
3.斑色路小区公共租赁住房地理位置和小区配套设施情况与广腊亮小区相近，故参照广腊亮小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核定为9.78元/月·平方米。
4.按照《云南省民政厅关于低收入家庭认定有关事项的通知》（云民办发〔2020〕15号 ）“低收入家庭（原廉租房保障家庭）一般是指家庭人均收入高于低保标准，但低于低保标准1.5倍”的规定。建议城市低收入家庭租金标准从低保标准的2倍、3倍调整为1.5倍，租金标准（现行标准低保2.2元、低收入2.83元、3.66元）调整为：一是低保家庭每月每平方米租金按照各小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的30%缴交；二是低保标准1.5倍的低收入家庭每月每平方米租金按照各小区租金的40%缴交。
5.本次调价之后，在符合不高于同时期、同地段或同区域、同类别普通商品房住房市场租金70%的前提下，每五年上涨不低于8%。
调整后的租金标准均未高于同时期、同地段或同区域、同类别普通商品房住房市场租金的70%。
四、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收入影响分析
2021年上半年芒市生产总值预计完成90.4亿元，同比增长6.7%，总体经济发展趋势稳中有升。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705元，同比增长12.8%；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521元，同比增长17%。
公租房户均租住面积为49.36平方米，按每户2.5人计算。如每月每平方米提高2元租金，分别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34%，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15%。调整租金对居民收入影响较小。
5、 相关要求
州市发改、住房城乡建设、财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的收缴、保障、监督等管理工作。
六、执行时间
鉴于目前我州处于疫情特殊时期，调整后的租金标准按分步执行的原则：自2021年10月1日开始，第一年调价幅度不低于50%，第二年调整执行到位。
附件：芒市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调整表 

芒市发展和改革局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芒市财政局
                         2021年8月3日

	     芒市地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调整情况表    单位：元/平方米·月

	序号
	小 区
	成本租金
	现行周边 市场租金
	现执行租金标准
	拟调整租金标准
	拟调整最低收入家庭租金标准（公租房租金30%）
	拟调整最低收入1.5倍家庭租金标准（公租房租金40%）
	备注

	1
	锦绣阳光家园·风平小区
	9.69 
	18.06
	6
	8
	2.40 
	3.20 
	

	2
	锦绣阳光家园·南蚌小区（森茂花苑参照执行）
	8.85 
	17.69
	7
	9
	2.70 
	3.60 
	

	3
	锦绣阳光家园·大湾小区
	10.34 
	12.21
	4
	6
	1.80 
	2.40 
	

	4
	锦绣阳光家园·咖啡小区
	10.44 
	
	4
	6
	1.80 
	2.40 
	周边无参考，无市场评估价

	5
	盛世佳园
	8.01 
	16.76 
	7
	9
	2.70 
	3.60 
	

	6
	城北小区
	4.86 
	12.86
	7
	9
	2.70 
	3.60 
	

	7
	斑色路公租房
	5.01 
	14.19 
	
	9.78
	2.93 
	3.91 
	原作为廉租房使用，未定公租房租金

	8
	阳光家园·白象小区
	
	
	9.78
	9.78
	2.93 
	3.91 
	因该小区现行租金标准较高，不作调整。故此次未做成本核算和市场评估

	9
	阳光家园·广腊亮小区
	
	
	9.78
	9.78
	2.93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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